
关于规范校园横幅、海报等张挂的管理规定

为美化校园环境，规范横幅拉挂、宣传海报、广告、标语等张贴，制订本规定：
1、凡是要求张挂的横幅、海报、广告、标语等，内容必须健康、向上、合法，与学校相关，经保卫处或宣传统战部审批同意后方可张挂。学生社团需张挂的横幅、海报由团委审批。

2、经批准同意张挂的横幅、宣传海报、广告、标语等，一律应在保卫处或宣传统战部相关管理部门指定的地点及时间内张挂，版面要求整洁、美观。
3、要求张挂的横幅、海报等必须以院（系）、室、部门的名义挂出，以个人名义要求张挂的横幅、海报等原则上不予审批。

4、保卫处负责横幅、海报挂出后的管理。对于违反规定，未经批准张挂的横幅、宣传海报、广告、标语等，保卫处应及时责令撤除；张挂不符合相关要求或有碍校容观瞻的横幅、宣传海报、广告、标语等要求的立即更换；到期的横幅、海报等要及时清除。

